
日前，罗湖区东晓街道“20220519”车辆伤害一般事故调查报告已经深圳

市罗湖区人民政府批复，现予以发布。

2022年8月24日

罗湖区东晓街道“20220519”车辆伤害一般

事故调查报告

区政府：

2022 年 5月 19 日 20 时 30 分许，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街道“二

线插花地”棚户区改造项目Ⅰ标段木棉岭片区 M03 地块场内道路

发生 1 起车辆伤害事故，刘佳超驾驶赣 CDS177 号轻型厢式货车

运输建筑垃圾过程中发生车辆侧翻，造成刘佳超 1 人死亡。

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 493

号令）第二十二条和区政府关于牵头组成事故调查组的《授权书》

（罗府函﹝2020﹞168 号）的规定，罗湖区成立了由区应急管理

局、区纪委监委、区住房和建设局、罗湖公安分局、深圳市交通

警察支队罗湖大队、深圳市交通运输局罗湖管理局、区总工会、

东晓街道办事处为成员单位的“罗湖区东晓街道‘20220519’车

辆伤害一般事故调查组”。同时，还聘请了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

参与事故原因技术鉴定。

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和科学分析，查清了事

故发生的经过、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 在对事故原因和责任认

定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人员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



- 2 -

范整改措施。现形成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车辆情况

1.车辆登记情况。事故车辆赣CDS177号为轻型厢式货车（以

下简称“赣CDS177号货车”）；车辆登记所有人为高安绪金汽运

公司；使用性质为货运；车辆品牌型号：南骏牌；车辆识别代码：

LS1D221B8L0609330；发动机号码：A9118008781；车辆总质量

4495kg，整备质量2805kg，核定载质量1495kg；注册日期：2020

年01月02日；强制报废期至2035年01月02日；检验有效期至2023

年01月。

2.车辆投保情况。赣CDS177号货车已购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的车险，交强险号：6605072022360102000158，保险金

额：200000元人民币，商业险号：6605212022360102000151，第

三者责任险金额：1000000元人民币，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金

额-驾驶人：100000元人民币；保险期自2022年1月7日起至2023

年1月6日止。

3.车辆交通违法情况。经查，赣CDS177号货车近在三年广东

辖区共有21宗交通违法记录。其中，此起事故出现的车辆改装、

超载等问题，事发前在深圳就存在相关违法和被处罚记录，分别

为：2020年6月24日，驾驶货车载物超过核定载质量30%以上，深

圳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龙岗大队平湖中队给予当时货车驾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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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国新罚款2000元、记6分的处罚；2021年6月14日，因擅自改变

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数据，深圳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

龙华大队民治中队给予当时货车驾驶员刘佳超罚款500元的处

罚；2021年8月6日，因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

数据，深圳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龙华大队大浪中队给予当时货车

驾驶员程辉罚款500元的处罚。

4.车辆产权情况。2020年1月5日，高安市绪金汽运有限公司

与游国新（男，31岁，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人）个人签订了《汽

车租赁合同》。根据合同约定，高安市绪金汽运有限公司出资

181000元为游国新购买一辆南骏牌轻型厢式货车，并以租赁的形

式交由游国新使用；车辆租赁期限为3年，自2020年1月5日起至

2023年1月4日止，游国新向高安绪金汽运公司支付首付款40000

元，剩余购车费用由游国新在租赁期间每月向高安绪金汽运公司

还款3917元；租赁期间，车辆以高安市绪金汽运有限公司名义登

记，登记车牌号为赣CDS177，游国新负责车辆维修养护、年检和

购买保险等，同时，游国新负责车辆运行各项费用；租赁期满，

游国新按照合同约定向高安绪金汽运公司还完剩余款项后，赣

CDS177号货车所有权归游国新，高安绪金汽运公司再与游国新办

理车辆过户手续。

5.车辆安全技术状况鉴定情况。事故发生后，事故调查组委

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赣CDS177号货车安全技术状况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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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根据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粤

南【2022】车鉴字第722号)，鉴定结论为:赣CDS177号货车转向

系、行驶系、照明信号装置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7258-2017)中的相关规定；但车辆气管外接淋水器，左后轮

制动鼓工作面见沟槽及裂纹,制动片见油污，右后轮制动片见碎

裂及油污，不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7)

第7条款制动系中的相关规定，即车辆制动性能不足。

6.车辆改装情况。事故发生后，事故调查组委托广东南天司

法鉴定所对赣CDS177号货车是否存在改动进行了鉴定，根据广东

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粤南【2022】痕鉴

字第1466号)，鉴定结论为：赣CDS177号货车加装了自卸动力装

置，货厢存在改动。事发后，事故调查组对赣CDS177号货车进行

了称重，车辆自重达6600kg，超过该车行驶证登记的整备质量

(2805kg)135.29%。

7.事发时车辆装载情况。事发后，事故调查组组织人员对赣

CDS177号货车事发时所装载的建筑垃圾进行了称重，装载的建筑

垃圾为5200kg，超过核定载质量（1495kg）247.83%。

8.事发时车辆档位情况。事故发生后，事故调查组委托广东

南天司法鉴定所对赣CDS177号货车事发时的档位情况进行了鉴

定，根据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粤南

【2022】痕鉴字第1458号)，赣CDS177号货车换挡杆位于后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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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高低档选择拨片处于高位（即处于高档位）。

9.车辆运输事发项目建筑垃圾日常行驶路线。深圳市罗湖区

东晓街道“二线插花地”棚户区改造项目Ⅰ标段木棉岭片区M03

地块工地大门出入口位于马山路（龙岗辖区路段）上，经查，赣

CDS177号货车日常往返事发工地运输建筑垃圾的行驶路线途经

罗湖辖区路段为：空车大部分时间从东莞出发，往事发项目工地

方向，途径泥岗东路、文锦北路、龙岗大道（罗湖辖区路段）、

马山路（龙岗辖区路段）进入事发项目；离开事发项目工地前往

倾倒建筑垃圾目的地方向，车辆装载建筑垃圾后，从事发项目工

地出入口马山路驶出，直接进入龙岗大道（龙岗辖区路段）、布

龙路往宝安区方向行驶，最终目的地为宝安区石岩分类垃圾收集

点。事故车辆装载建筑垃圾后的行车路线不经过罗湖辖区内的市

政道路。

（二）事发时赣CDS177号货车驾驶员刘佳超基本信息及相关

情况

1.刘佳超个人基本情况。事发时赣 CDS177 号货车驾驶员为

刘佳超（男，38 岁，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人）。

2. 刘 佳 超 驾 驶 资 格 情 况 。 刘 佳 超 驾 驶 证 号 为

******************，驾驶证档案编号为 362203082833，准驾

车型为B2；初次申领日期为2017年 07月 04日，有效期限至2023

年 07 月 04 日，发证机关为江西省宜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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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佳超具备赣 CDS177 号货车驾驶资格。

3.刘佳超劳动关系情况。事发当日，刘佳超按照游国新的安

排，驾驶赣 CDS177 号货车到事发项目工地从事建筑垃圾清运。

游国新与刘佳超未签订劳动合同，刘佳超的劳动报酬由游国新支

付。

4.刘佳超交通违法情况。经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查

询，刘佳超近三年有 1 宗交通违法记录。2021 年 6 月 14 日，因

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数据，深圳市公安交通

警察支队龙华大队民治中队给予当时货车驾驶员刘佳超罚款500

元的处罚。

5.刘佳超毒驾、酒驾鉴定情况。事故发生后，事故调查组委

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刘佳超进行了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成

分分析和乙醇成分定性定量分析，根据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

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粤南【2022】毒鉴字第 1398 号)，鉴定

结论为:刘佳超的血液中未检出违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成分，

也未检出乙醇成分。

6.事发时刘佳超位置状态。事故发生后，事故调查组委托广

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刘佳超碰撞痕迹进行了鉴定，根据广东南天

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粤南【2022】痕鉴字第

1458 号)，鉴定结论为：事发时，刘佳超处于赣 CDS177 号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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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员位置状态。

（三）事发道路情况

1.道路情况。事发道路位于罗湖区东晓街道“二线插花地”

棚户区改造项目 1 标木棉岭片区 M01-03 地块内，道路类型为封

闭式工地内部道路。道路呈东西走向，事发点位于事发道路西侧

坡道处，该坡道路宽 4.4 米，道路两侧设置有安全防护栏。事发

时，坡道路面为干燥混凝土路面，照明条件为夜间路灯照明，视

线良好。事发后，事故调查组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事发道

路的坡道坡度进行了鉴定，根据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

法鉴定意见书》(粤南【2022】痕鉴字第 1459 号)，鉴定结论为:

事发道路的坡道坡度为 16.9%。根据《建筑施工土石方工程安全

技术规范》（JGJ 180-2009）3.4.2 的规定，施工场地内道路坡

度不宜大于 10 度（即不大于 17.63%），因此，事发道路的坡道

坡度符合规范要求。

2.监控设施情况。经查询工地视频监控，事发位置不在工地

视频监控视线范围内，事故发生时，无视频监控记录。

（四）事发项目情况

1.项目名称

罗湖“二线插花地”棚户区改造项目施工总承包Ⅰ标垃圾清

运项目（以下简称“事发项目”）

2.项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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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项目内容包括罗湖“二线插花地”棚户区改造项目施工

总承包Ⅰ标（木棉岭片区 01-01、01-02、01-03 地块）施工现场、

办公区、生活区等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清运。

3.事故发生位置

事故发生位置位于罗湖“二线插花地”棚户区改造项目施工

总承包Ⅰ标木棉岭片区 M01-03 地块主体工程项目工地内。

M01-03 地块内的建筑由 M03-1 主楼、M03-2 主楼、M03-3 主楼、

M03-4 主楼、M03-5 主楼、M03-6 主楼及 M03 地下室组成，事发

点位于 M03-1 主楼（以下简称 1#楼）和 M03-4 主楼（以下简称

4#楼）之间的工地内部道路。（见图 1）

4.事发时事发项目工地施工情况

2022 年 4 月 25 日,罗湖“二线插花地”棚户区改造项目施

图 1 事故发生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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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总承包项目Ⅰ标段 01-02 地块发生一起触电一般事故，罗湖区

建设工程监管和住房保障中心于4月25日当天向M01-02地块项

目下发了《停工整改通知书》，同时要求罗湖“二线插花地”棚

户区改造项目施工总承包项目Ⅰ标段M01-01地块和M01-03地块

项目也进行停工整改。5 月 19 日，罗湖“二线插花地”棚户区

改造项目施工总承包Ⅰ标木棉岭片区 M01-03 地块项目仍处于停

工整改状态。

按照《关于加强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管理的若干规

定》（深建规〔2018〕5 号）的规定，文明施工是指在工程建设

和建（构）筑物拆除等活动中，按照规定采取措施，保障施工现

场作业环境、市容环境卫生和施工人员身体健康，并有效减少对

周边环境不利影响的施工活动。因此，建筑垃圾的清运属于文明

施工范围。按照《关于严厉惩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

的若干措施（试行）的实施细则》（深建规〔2019〕2 号）的规

定，应急抢险、隐患整改以及为保证安全必须连续实施的作业内

容不纳入停工范围。同时，罗湖区住房和建设局在对全区在建项

目停工、复工的安全监管过程中，在建项目工地内建筑废弃物的

清理情况也是复工前的验收条件之一。

综上，事发项目工地在停工期间进行建筑垃圾清运符合相关

规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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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1.事发项目分包单位：深圳华旺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深圳华旺泰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9 月 27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ER74R1C，注册地址：深圳市龙

岗区平湖街道禾花社区兴联工业区三巷 5号 C栋 301；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86 万元整，法定代表人：

周爱华；经营范围：机械设备租赁（不含金融租赁）；建筑材料

技术开发和销售；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防水防

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

装工程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建筑业劳务分包等。

建筑资质等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建筑工程施工总

承包叁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叁

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建筑装

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等。

2.事发项目垃圾运输单位：深圳市怡然建材销售配送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深圳怡然建材配送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11 月 26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YBLK2A，注册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和平社区景芳路 152 号来事达工业

园宿舍楼 20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注册资

本：人民币 100 万元整，法定代表人：黄庆云；经营范围：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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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红砖、轻质砖、水泥砖、石子（粉）陶粒、瓷砖胶、装饰建

筑建材的销售；打墙工程、拆除工程、土方工程的施工;国内贸

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等。

3.赣 CDS177 号货车登记单位：高安市绪金汽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高安绪金汽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8 月 15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983MA38RM6L76，注册地址：江西

省宜春市高安市华林山镇下观街 101 号；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

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人民币 50.1 万元，法定代

表人：邓志文；经营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集

装箱、冷藏保鲜设备、罐式容器），汽车租赁服务，货运信息、

货物仓储(危险化学品除外）、货运代理、二手车信息服务，货

车销售，互联网销售，代办车辆相关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事发项目总承包单位：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以

下 简 称 “ 中 建 八 局 公 司 ” ）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00063126503X1，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世纪大道 1568 号 27 层，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注册资本：人民币 1495000 万元整，法

定代表人：李永明；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公路、铁路、市政公

用、港口与航道、水利水电各类别工程的咨询、设计、施工、总

承包和项目管理等。资质类别及等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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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机电

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桥梁工程专业承包壹级；钢结构工程专业

承包壹级等。

5.事发项目监理单位：上海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上 海 建 科 咨 询 公 司 ” ）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2308331524636；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区秀山路 34

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 万元整；法定代表人：张强；经

营范围：工程建设监理及咨询，工程造价咨询，建设工程招投标

代理，工程项目管理，工程建设监理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服务等。

资质类别及等级：工程监理综合资质。

6.事发项目建设单位：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 简 称 “ 天 健 集 团 公 司 ” ）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300192251874W；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紫荆社

区红荔路 7019 号天健商务大厦 19 楼；公司类型：上市股份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186,854.5434 万元；法定代表人：宋

扬；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工业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

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开展对外经

济技术合作业务（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2000]

外经贸发展审函字第 913 号文规定办理）；自有物业租赁。

天健集团公司为加强罗湖棚改项目的建设管理，成立了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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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深圳市天健棚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健棚改公

司”），具体负责包括事发项目在内的罗湖棚改项目日常建设管

理工作。

天健棚改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PF4K47；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街道绿景社区翠山路 77 号粤通建

设工程公司办公楼二层 208-212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注

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侯挺；经营范围：

提供棚户区改造项目投资、房屋爆破与拆除工程、项目策划、建

设管理、回迁安置等全过程专业服务，以及建筑工程、拆除工程；

旧城改造项目策划；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自有物业租赁；自有房

屋租赁；工程机械设备租赁（不含金融租赁业务及其他限制项

目）；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不含专

营、专控、专卖商品）；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地产

开发经营：房地产信息咨询。许可经营项目是：劳务派遣。

（六）政府部门安全监管单位

1.事发项目行业主管部门

事发项目行业主管部门为罗湖区住房和建设局（以下简称

“区住房建设局”）。

2.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部门

罗湖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部门为深圳市交通警察支队罗湖

大队，负责依法查处罗湖辖区内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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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属地管理单位

事发项目属地管理单位为罗湖区东晓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

“东晓街道办事处”）。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救援情况

（一）事发前情况

2022 年 5 月 19 日上午，深圳华旺泰公司事发项目执行经理

周维平打电话叫深圳怡然建材配送公司负责人黄庆云安排建筑

垃圾运输车辆到事发项目工地 M01-03 地块清运建筑垃圾。

5 月 19 日 14 时 36 分，黄庆云打电话叫游国新安排人到事

发项目工地 M01-03 地块清运建筑垃圾。然后，游国新便安排刘

佳超驾驶赣CDS177号货车到事发项目工地M01-03地块清运建筑

垃圾。

14 时 38 分，刘佳超打电话告诉深圳华旺泰公司事发项目现

场管理人员曾国良，刘佳超本人当天下午会驾驶货车到事发项目

工地清运建筑垃圾。

14 时 45 分，刘佳超通过微信向曾国良报备当天下午计划到

事发项目工地清运建筑垃圾的车辆信息：车牌号为赣 CDS177。

16 时 29 分，游国新打电话安排游锦荣也到事发项目工地清

运建筑垃圾。

16 时 31 分许，刘佳超驾驶赣 CDS177 号货车到达事发项目

工地建筑垃圾集中堆放点后，发现现场停放了一台挖掘机，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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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挖掘机操作工。刘佳超便打电话叫曾国良安排挖掘机操作工

到现场操作挖掘机，将堆放的建筑垃圾装到货车车厢内。

16 时 33 分，曾国良打电话叫中建八局公司事发项目工程师

陈世杰安排挖掘机操作工到 M01-03 地块建筑垃圾集中堆放点将

建筑垃圾装车。

16 时 53 分，陈世杰打电话告诉曾国良，事发项目工地的挖

掘机操作工正在 M01-01 地块平整路面，让曾国良再等一等。然

后，曾国良打电话告诉刘佳超在 M01-03 地块建筑垃圾集中堆放

点等挖掘机操作工。刘佳超在等挖掘机操作工期间，又多次打电

话催曾国良尽快安排挖掘机操作工到事发项目工地建筑垃圾集

中堆放点给货车装载建筑垃圾。

（二）事故发生经过

19 时 30 分许，罗湖“二线插花地”棚户区改造项目施工总

承包Ⅰ标劳务分包单位中王帝印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挖掘机

操作工何富在完成 M01-01 地块路面平整作业后，操作路面平整

作业的挖掘机到达 M01-03 地块建筑垃圾集中堆放点。接着，何

富操作挖掘机将建筑垃圾装到刘佳超驾驶的赣 CDS177 号货车车

厢内。

19 时 53 分，刘佳超打电话告诉曾国良，赣 CDS177 号货车

已装载完建筑垃圾，并叫曾国良到 M01-03 地块建筑垃圾集中堆

放点查看建筑垃圾装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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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时 09 分许，曾国良来到 M01-03 地块建筑垃圾集中堆放

点，查看了赣 CDS177 号货车建筑垃圾装载情况并拍照留存（垃

圾清运费用结算需要）。接着，刘佳超爬到赣 CDS177 号货车车

厢上，用油布将车厢内的建筑垃圾盖住。

20 时 10 分许，游锦荣驾驶赣 CGM977 号轻型厢式货车到达

M01-03 地块建筑垃圾集中堆放点。然后，何富继续操作挖掘机

给赣 CGM977 号轻型厢式货车装载建筑垃圾。

20 时 18 分许，何富操作挖掘机装载完赣 CGM977 号轻型厢

式货车的建筑垃圾。此时，刘佳超已用油布将赣 CDS177 号货车

车厢内装载的建筑垃圾覆盖好，便驾驶赣 CDS177 号货车由东往

西驶入事发项目工地 M01-03 地块 1#楼和 4#楼之间的场内道路。

20 时 19 分许，刘佳超驾驶赣 CDS177 号货车行驶到事发项

目工地 M01-03 地块 1#楼和 4#楼之间的场内道路爬坡路段时，游

锦荣看到赣 CDS177 号货车在坡道上突然停顿了一下（大约 2、3

秒），货车尾部刹车灯亮着。接着，刘佳超驾驶的赣 CDS177 号

货车开始向后退，刹车灯也一直亮着。刘佳超驾驶的赣 CDS177

号货车在向后退的过程中，车尾向右偏移并撞到坡道西侧防护

栏，然后车尾撞破防护栏侧翻至坡道北侧基坑边坡底部，车头反

扣至 1#楼负六层后浇带（钢筋混凝土结构）。（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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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时 20 分，游锦荣看到事故发生后，立即从建筑垃圾集中

堆放点跑向事发位置，并打电话向游国新报告了事故情况。当时

图 2 事故现场勘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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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垃圾堆放点的曾国良看到事故发生后，也立即向事发位置跑

去，并打电话向深圳华旺泰公司事发项目执行经理周维平报告了

事故情况。游锦荣跑到事故现场后，立即又跑到 1#楼负五层，

看到赣 CDS177 号货车驾驶室被压扁，刘佳超被困在驾驶室内。

游锦荣立即喊了刘佳超几声，但刘佳超没有反应。

20 时 22 分许，在事故现场附近的中建八局公司事发项目工

程师王储听到赣 CDS177 号货车翻车发出的响声后，立即赶到事

故现场查看情况。王储看到事故发生后，马上跑到项目部办公室

通知事发项目安全总监骆泽昆、安全工程师祁威和张良一起前往

事故现场。骆泽昆到达事故现场后，立即打电话向中建八局公司

事发项目执行经理宋国鑫报告了事故情况。

20 时 26 分，曾国良打电话向深圳华旺泰公司事发项目安全

员张方荣报告了事故情况。

20 时 28 分许，骆泽昆、张良、王储、张方荣等人到达事发

现场后，试图使用钢管撬开赣 CDS177 号货车驾驶室车门，但未

能撬开。宋国鑫到达事故现场后，立即安排祁威拨打了“120”

急救电话，张良拨打了“119”消防救援电话。

20 时 45 分许，消防救援人员和“120”急救医生赶到事故

现场。消防救援人员使用消防车对赣 CDS177 号货车喷水，防止

事发货车着火。由于赣 CDS177 号货车车头反扣在 1#楼负六层后

浇带上挤压变形严重且翻车位置救援场地受限，消防救援人员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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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直接将刘佳超从赣 CDS177 号货车驾驶室救出。

20 时 55 分许，中建八局公司事发项目的项目经理范林打电

话安排大型汽车吊到事故现场协助救援。

22 时许，中建八局公司安排的粤 C88769 号大型汽车吊（额

定起重量 80 吨）到达事故现场，并开始支腿架设汽车吊，对赣

CDS177 号货车进行起吊。

23 时 30 分许，消防救援人员在粤 C88769 号大型汽车吊的

协助下，将刘佳超从赣 CDS177 号货车驾驶室内救出。接着，“120”

急救医生马上对刘佳超进行现场抢救。

23 时 50 分许，“120”急救医生现场宣布刘佳超抢救无效

死亡。

（三）事故应急救援和现场处置情况

1.相关企业应急救援和现场处置情况

2022 年 5 月 19 日 20 时 20 分许，正在事发项目工地 M01-03

地块建筑垃圾集中堆放点装载建筑垃圾的赣 CGM977 号轻型厢式

货车驾驶员游锦荣看到事故发生后，立即从建筑垃圾集中堆放点

跑向事发位置，并打电话向游国新报告了事故情况。深圳华旺泰

公司事发项目现场管理人员曾国良看到事故发生后，也立即向事

发位置跑去，并打电话向本公司事发项目执行经理周维平报告了

事故情况。游锦荣跑到事故现场后，立即又跑到 1#楼负五层，

看到赣 CDS177 号货车驾驶室被压扁，刘佳超被困在驾驶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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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锦荣立即喊了刘佳超几声，但刘佳超没有反应。

20 时 22 分许，在事故现场附近的中建八局公司事发项目工

程师王储听到赣 CDS177 号货车翻车发出的响声后，立即赶到事

故现场查看情况。王储看到事故发生后，马上跑到项目部办公室

通知事发项目安全总监骆泽昆、安全工程师祁威和张良一起前往

事故现场。骆泽昆到达事故现场后，立即打电话向中建八局公司

事发项目执行经理宋国鑫报告了事故情况。

20 时 23 分，游国新打电话向深圳怡然建材配送公司黄庆云

报告了事故情况。

20 时 26 分，曾国良打电话向深圳华旺泰公司事发项目安全

员张方荣报告了事故情况。

20 时 28 分许，骆泽昆、张良、王储、张方荣等人到达事发

现场后，试图使用钢管撬开赣 CDS177 号货车驾驶室车门，但未

能撬开。宋国鑫到达事故现场后，立即安排祁威拨打了“120”

急救电话，张良拨打了“119”消防救援电话。

20 时 33 分许，宋国鑫先后打电话向上海建科咨询公司事发

项目总监理工程师朱平华、天健集团公司事发项目负责人肖鹏飞

报告了事故情况。

20 时 37 分许，朱平华在赶往事故现场的路上打电话向上海

建科咨询公司棚改项目负责人赵俊报告了事故情况。赵俊接完电

话后，又向上海建科咨询公司深圳分公司总经理朗灏川报告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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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情况。

20 时 45 分许，消防救援人员和“120”急救人员赶到事故

现场。消防救援人员使用消防车对赣 CDS177 号货车喷水，防止

事发货车着火。由于赣 CDS177 号货车车头反扣在 1#楼负六层后

浇带上挤压变形严重且翻车位置救援场地受限，消防救援人员无

法直接将刘佳超从赣 CDS177 号货车驾驶室救出。

20 时 50 分，游国新打电话向高安绪金汽运公司总经理邓志

文报告了事故情况。

20 时 55 分许，中建八局公司事发项目的项目经理范林安排

大型汽车吊到事故现场协助救援。

21 时 15 分许，上海建科咨询公司朗灏川、赵俊赶到事故现

场，配合开展应急处置和事故调查。

21 时 20 分许，游国新赶到事故现场，配合开展应急处置和

事故调查。

21 时 30 分许，黄庆云赶到事故现场，配合开展应急处置和

事故调查。

22 时许，中建八局公司安排的粤 C88769 号汽车吊（额定起

重量 80 吨）到达事故现场，开始支腿架设汽车吊，对赣 CDS177

号货车进行起吊救援。

22 时 30 分许，天健集团公司事发项目负责人肖鹏飞从惠州

赶到事故现场，配合开展应急处置和事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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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时 30 分许，消防救援人员在粤 C88769 号大型汽车吊的

协助下，将刘佳超从赣 CDS177 号货车驾驶室内救出。接着，“120”

急救医生马上对刘佳超进行现场抢救。

23 时 50 分许，“120”急救医生现场宣布刘佳超抢救无效

死亡。

综上，该起事故发生后，事发项目参建单位拨打了“120”

急救电话和“119”消防救援电话，组织进行了事故应急处置和

善后工作。各参建单位应急处置及时，应急处置措施得当，未出

现迟报、谎报、瞒报和故意破坏事故现场，毁灭有关证据的情况。

2.相关政府部门应急处置情况

接到事故报告后，区应急管理局、区住房建设局、东晓街道

办事处、罗湖公安分局、罗湖区消防救援大队、深圳市交通警察

支队罗湖大队、东晓派出所等单位负责人及有关人员都先后立即

赶赴事故现场，组织开展应急救援和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区应急

管理局责成中建八局公司、深圳华旺泰公司妥善处理事故善后事

宜，配合政府开展事故调查。同时，区应急管理局责成东晓街道

办事处跟踪督促相关单位妥善处理事故善后工作。

综上，该起事故发生后，政府相关部门及罗湖公安机关、东

晓街道办事处接到事故报告后应急响应迅速，响应程序正确，未

出现政府相关部门（单位）和工作人员失职、渎职现象。

三、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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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

此起事故造成 1 人死亡。死者：刘佳超，男，38 岁，汉族，

江西省高安市人，初中文化程度，生前系赣 CDS177 号货车驾驶

员。

根据广东广正司法鉴定所于 2022 年 6 月 16 日出具的《司法

鉴定意见书》（粤广正［2022］病鉴字第 16 号），鉴定意见为：

刘佳超系胸部受压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二）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此起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 230 万元，主要为死亡赔偿

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丧葬费等费用。

四、事故关联单位安全生产管理（监管）情况

（一）事故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监管）情况

1.深圳华旺泰公司安全生产管理情况

深圳华旺泰公司建立了安全组织架构，制定了安全生产责任

制、安全生产制度、安全例会制度、安全培训教育制度、安全技

术措施制度、安全交底制度、安全检查制度、特种工种持证上岗

作业制度、机械设备安全管理制度等安全管理制度和机械设备安

全操作规程；安排人员对事发项目垃圾清运现场进行了管理。但

深圳华旺泰公司未全面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存在以下问

题：

（1）将事发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及相应资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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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且未按规定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2021 年 6 月 18 日，

深圳华旺泰公司与深圳怡然建材配送公司签订了《建筑垃圾运输

合同》，将事发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未取得道路运

输经营资质的深圳怡然建材配送公司，合同期限为 2021 年 6 月

18 日至 2021 年 12 月 17 日。合同期满后，事发项目垃圾清运实

际仍由深圳怡然建材配送公司负责，但深圳华旺泰公司与深圳怡

然建材配送公司未再签订合同，双方也未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

议。

（2）对建筑垃圾清运作业的安全管理不到位。深圳华旺泰

公司未采取有效的技术、管理措施及时消除赣 CDS177 号货车存

在超载装载运输建筑垃圾的事故隐患。深圳华旺泰公司执行董事

（法定代表人周爱华）对事发项目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检查不到

位，未及时发现并消除引发此起事故存在的事故隐患；事发项目

的项目经理龚铁群、执行经理周维平、安全员张方荣、现场管理

人员曾国良对事发项目的安全管理不到位，未及时制止赣CDS177

号货车超载装载运输建筑垃圾的违法行为。

2.深圳怡然建材配送公司安全生产管理情况

黄庆云为承揽业务后方便以公司名义收取费用及开具发票，

于 2019 年 11 月注册成立了深圳怡然建材配送公司，并担任该公

司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公司日常管理由黄庆云及其妻子负责，

公司无其他员工，未建立安全管理组织架构，也未制定公司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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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2021 年 6 月 18 日，深圳怡然建材配送公

司与深圳华旺泰公司签订了《建筑垃圾运输合同》，由深圳怡然

建材配送公司负责运输事发项目工地建筑垃圾，合同期限为2021

年 6 月 18 日至 2021 年 12 月 17 日。合同期间，深圳怡然建材配

送公司负责人（法定代表人）黄庆云又与游国新（个人违规从事

建筑废弃物运输经营业务）合作，承接了事发项目建筑垃圾的清

运，其中运输车辆由游国新负责安排，运输费用由深圳华旺泰公

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统一支付到深圳怡然建材配送公司银行

账户。合同期满后，深圳怡然建材配送公司与深圳华旺泰公司未

再签订合同，但黄庆云与游国新继续合作负责事发项目建筑垃圾

的运输，运输费用仍由深圳华旺泰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统一

支付到深圳怡然建材配送公司银行账户。

按照《深圳市建筑废弃物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

定，个人不得从事建筑废弃物运输经营业务；从事建筑废弃物运

输的单位应当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具备健全的企业管

理制度，运输车辆取得《机动车辆行驶证》《道路运输证》（总

质量 4500 千克及以下货车除外）等要求。针对此起事故，深圳

怡然建材配送公司存在以下问题：

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及相应资质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经营业

务。深圳怡然建材销售配送公司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未按规定建立健全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公司名下无任何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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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情况下，违规承接事发项目的建

筑废弃物运输业务；对承接的事发项目建筑废弃物运输安全、车

辆安全、驾驶员安全驾驶等情况未依法依规进行安全管理。

3.高安绪金汽运公司安全生产管理情况

高安绪金汽运公司建立了公司管理架构，制定了高安市绪金

汽运有限公司应急预案、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制度、安全生产和岗

位责任制、安全培训和教育学习制度、安全例会制度、安全生产

操作规程、从业人员安全管理制度和车辆、设施、设备管理制度

等安全管理制度。同时，高安市绪金汽运有限公司与游国新个人

签订了《汽车租赁合同》，由游国新负责事故车辆赣CDS177号货

车租赁期间的维修养护、年检和购买保险等事宜。针对此起事故，

作为事故车辆赣CDS177号货车的车辆登记所有人单位，高安绪金

汽运公司存在以下问题：

未认真督促游国新及时消除赣 CDS177 号货车存在的事故隐

患。高安绪金汽运公司作为赣 CDS177 号货车的产权人，未对赣

CDS177 号货车进行有效地安全管理，未采取任何措施及时发现

并督促游国新消除赣 CDS177 号货车存在非法改装、维修养护不

到位、超载运输建筑垃圾等事故隐患。

4.中建八局公司安全生产监管情况

中建八局公司建立了安全管理组织架构，制定了安全生产责

任制、安全教育培训制度、安全生产检查制度、安全技术交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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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管理制度、特种作业人员管理制度、危险

源辨识及风险控制管理制度、班前安全活动制度、安全生产事故

报告与调查处理制度等安全管理制度；定期组织召开了事发项目

安全生产周例会；对事发项目进行了安全生产日检查（其中在

2022 年 4 月 13 日的检查中，发现事发项目工地建筑垃圾清运车

辆存在超速、后视镜玻璃破裂的安全隐患），针对检查发现的安

全隐患督促责任单位完成了整改。针对此起事故，中建八局公司

仍存在以下问题：

未及时发现并制止深圳华旺泰公司将事发项目发包给不具

备安全生产条件及相应资质的单位，对事发项目分包单位安全生

产工作的督促检查不到位。

5.上海建科咨询公司安全生产监理监管情况

上海建科咨询公司建立了监理组织架构，制定了监理安全与

文明施工实施细则、监理人员岗位职责、监理工作程序、监理工

作方法及措施、关键工序监理针对性控制措施、监理工作制度、

监理旁站方案、环境管理方案等监理制度；组织对事发项目工地

开展了安全生产周检查，并组织召开了事发项目安全生产周检查

专项会议，督促施工单位完成安全隐患整改。针对此起事故，上

海建科咨询公司仍存在以下问题：

对事发项目的安全监理监管失职。上海建科咨询公司长期未

及时发现并制止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及相应资质的深圳怡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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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配送公司在事发项目工地从事建筑垃圾清运；在对事发项目工

地停工期间文明施工进行安全监理监管过程中，未对建筑垃圾运

输车辆装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上海建科咨询公司公司事发项目

总监理工程师朱平华未认真组织监理人员对事发项目建筑垃圾

清运现场进行巡查检查；安全监理工程师陈小波未对事发项目建

筑垃圾清运作业进行全面巡查检查，未及时发现并制止事故货车

超载运输建筑垃圾的违法违规行为。

6.天健集团公司（天健棚改公司）安全生产监管情况

天健集团公司（天健棚改公司）建立了安全监管组织架构，

制定了《罗湖“二线插花地”棚户区改造项目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预案》、罗湖棚改建设项目部奖罚管理规定、工程管理制度、质

量管理实施方案、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安全生产投入保障制度、

安全生产目标管理制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劳动防护管理

制度、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特种设备和特种作业人员管理制

度、安全警示标志管理制度、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管理办法、有限

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制度等安全管理制度；定期组织召开了项目部

会议，对各阶段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部署和安排；通过《工作联

系单》对项目各时期安全工作事项和巡查发现的安全隐患提出工

作要求，督促中建八局公司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职责，加强安全管

理；定期参加了监理周例会，协调处理监理单位发现的安全生产

问题，并提出安全生产有关工作要求；组织进行了事发项目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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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检查并进行了通报，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下发了《安全隐

患整改通知单》，并就发现的有关安全问题按照合同约定对相关

责任单位进行了罚款。

经查，针对此起事故，天健集团公司作为建设单位，履行了

对事发项目的安全生产监管职责。

（二）政府部门安全监管情况

1.区住房建设局

（1）安全监管职责

区住房建设局下属区建住中心负责对罗湖“二线插花地”棚

户区改造项目施工总承包Ⅰ标木棉岭片区 01-03 地块主体工程

项目（以下简称“棚改Ⅰ标木棉岭片区 01-03 地块项目”）实施

具体的安全监管，日常安全监管工作由区建筑住中心工程质量安

全监督二部具体负责，但建筑废弃物排放和综合利用的日常监管

工作由区建住中心建筑废弃物管理部具体负责。同时，按照《深

圳市建筑废弃物管理办法》第五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区住房

建设局负责审批本部门监管的建设工程建筑废弃物排放核准，依

法追究建设、施工等相关单位违法处置建筑废弃物行为的法律责

任，监管工程施工现场并督促施工单位文明施工，应当通过资料

核查、现场检查等方式对建筑废弃物管理进行监督检查。

根据《区建设工程监管和住房保障中心主要职责及内设机构

职责》的规定，区建住中心负责按照市、区管理权限对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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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工程质量监督、施工安全监督；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

定，接受区主管部门委托开展建设领域监管执法工作；督促指导

建筑施工企业和人员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工作；具体落实建

筑废弃物管理与资源化利用工作，负责对工程施工现场建筑废弃

物排放、消纳场所消纳建筑废弃物、遵守联单制度等运营及管理

情况进行监管，协助开展建筑废弃物监管工作；按照安全生产责

任制的要求，负责对本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区建住中心建筑废弃物管理部负责贯彻执行建筑废弃物排

放和综合利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具体落实建筑废

弃物减排与资源化利用工作；负责建筑废弃物受纳场选址、建设

和管理；落实建筑废弃物场所及综合利用企业排放管理相关工

作；具体落实生态文明考核中建设废弃物管理与综合利用考核任

务。对工程施工现场建筑废弃物排放、消纳场所消纳建筑废弃物、

遵守联单制度等运营及管理情况进行监督，组织开展监管工地泥

头车建筑废弃物排放管理监督检查，协助对建设工程建筑废弃物

排放和综合利用管理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处理。

（2）履职情况

一是组织开展了棚改Ⅰ标木棉岭片区 01-03 地块项目日常

安全监管。2022 年 1 月至事发，区建住中心对棚改Ⅰ标木棉岭

片区 01-03 地块项目累计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18 次，出动 84

人次，下发监督意见书 18 份、责令整改通知书 12 份、责令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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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书 5 份，省动态扣分 12 份，黄色警示 2 份。

二是开展在建项目工地泥头车专项检查工作。2022 年 1 月

至事发时，区建住中心开展在建项目工地泥头车专项检查 31 次，

共出动 96 人次，下发检查意见书 12 份，责令整改 4 份，立案行

政处罚 1 宗。

三是落实“三会一课一图”工作制度。2021 年 9 月至事发

时，区住房建设局每月定期组织召开了安全生产形势分析会和部

署会，分析研判安全生产形势，部署全局安全生产工作；区建住

中心每周均组织召开了本中心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分析研究监

管工地安全生产形势，部署落实区安委办及上级部门安全生产工

作要求，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区建住中心对新开工项目参建单位

及事故相关责任单位组织开展了安全生产约谈会 8 次，组织召开

了安全警示会 7 次，督促相关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日常

监督检查中，区建住中心严格督促辖区建设项目落实新进场工人

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要求每一个班组必须开展每日班

前安全教育，明确告知作业人员当日施工的现场环境中存在的各

类安全风险以及防护措施，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七不准”、

危大工程“六不施工”等安全管理要求，督促施工单位按要求设

置危大工程风险源告示牌，列出存在的危险源并进行分类分级管

理。

针对此起事故，区建住中心在对本行业（领域）建设工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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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废弃物日常监管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

未严格贯彻落实建筑废弃物管理规定要求，对建筑废弃物排

放监管不到位。根据《深圳市建筑废弃物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二

款的规定，建筑废弃物是指在新建、改建、扩建和拆除各类建（构）

筑物、管网、交通设施以及装修房屋等工程施工活动中产生的各

类废弃物，主要分为工程渣土、拆除废弃物、工程泥浆、施工废

弃物、装修废弃物五类，事发项目清运的建筑垃圾属于施工废弃

物。但区建住中心建筑废弃物管理部在对本行业（领域）建设工

程建筑废弃物日常监管过程中，主要精力放在对土石方、基坑支

护工程建筑废弃物（工程渣土）排放的监管上，只对从事建筑废

弃物（工程渣土）运输的泥头车开展了监督检查，未严格按照《深

圳市建筑废弃物管理办法》的规定要求对建筑主体工程施工过程

中产生的建筑废弃物（施工废弃物）的排放进行监管，未对事发

项目建筑废弃物（施工废弃物）排放管理情况开展监督检查，未

能及时将事发项目从事建筑废弃物运输单位的资质、安全生产条

件以及是否存在超载情况等内容纳入日常监管的范畴。

2.深圳市交通警察支队罗湖大队

（1）安全管理职责

根据《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职能配置、机构设置和人

员编制规定》，深圳市交通警察支队罗湖大队负责罗湖辖区道路

交通管理和事故处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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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履职情况

2022 年 1 月至 5 月，深圳市交通警察支队罗湖大队共开展

辖区货车、泥头车专项整治行动 30 余次，共查处轻型厢式货车

各类违法 4232 宗，其中非现场执法 4063 宗，现场执法 169 宗；

查处机动车违反禁行、限行规定 1670 宗，机动车在城市快速路

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 1446 宗，违法停车 356 宗，机动车在高速

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 264 宗，其

他违法行为 496 宗。

经查，赣 CDS177 号货车日常往返事发工地运输建筑垃圾的

行驶路线涉及罗湖辖区路段为：空车大部分时间从东莞出发，往

事发项目工地方向，途径泥岗东路、文锦北路、龙岗大道（罗湖

辖区路段）、马山路（龙岗辖区路段）进入事发项目；离开事发

项目工地前往倾倒建筑垃圾目的地方向，车辆装载建筑垃圾后，

从事发项目工地出入口马山路驶出，直接进入龙岗大道（龙岗辖

区路段）、布龙路往宝安区方向行驶，最终目的地为宝安区石岩

分类垃圾收集点。事故车辆装载建筑垃圾后的行车路线不经过罗

湖辖区内的市政道路。

综上，针对此起事故，深圳市交通警察支队罗湖大队作为道

路交通违法行为查处部门，履行了道路交通安全监管职责。

3.东晓街道办事处和马山木棉岭社区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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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晓街道办事处

①属地安全管理职责

根据《中共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街道工作委员会 深圳市罗湖

区东晓街道办事处职能配置、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规定》和《深

圳市罗湖区街道职能清单》，东晓街道办事处负责宣传贯彻落实

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执行上级的决议、决定；研

究决定街道党的建设、社区发展、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公共安

全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建立健全辖区应急指挥体系，负责辖区安

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和抢险救援等各项应

急管理工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实施安全生产执法，加强对本

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的监督检查，协助上级人

民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②履职情况

一是组织召开了安全生产工作会议。2021 年 7 月至事发时，

东晓街道党工委组织召开了 12 次月度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工作专班月度会议、3 次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暨消防道路

交通及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会议，研究部署辖区在建

工地安全管理等方面工作。会议要求街道各相关部门督促辖区在

建项目参建单位要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完善施工现场的

安全管理机构的设置和专职安全生产人员的配置，确保安全生产

关键责任人在岗履职。会议要求各参建单位切实加强对深基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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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幕墙、塔吊等危大工程和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等方面的安

全生产检查和安全隐患整改力度，并对发现的安全隐患整改情况

开展“回头看”工作。

二是组织开展了在建工地安全检查工作。2022 年 1 月至事

发，街道主要领导带队检查辖区在建工地 1 次。为切实加强辖区

在建工地的监管力度和质量，街道专门成立了以搭配 1 名注册安

全工程师的专业检查组，负责对辖区在建工地开展现场检查，通

过“现查现讲”方式提高一线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

对检查发现的事故隐患提出针对性的整改措施。街道通过分析安

全风险点、隐患源，建立隐患台账，制定防控措施清单等措施，

并结合“一线三排”绘制风险告知图，督促各相关责任单位落实

安全隐患整改。2022 年 1 月至事发时，街道共组织检查在建工

地 37 家次，累计发现安全隐患 66 处，完成整改 66 处。其中巡

查罗湖“二线插花地”棚改项目在建工地 6 次，发现配电箱电工

巡检记录未更新、配电箱 PE 线设置不规范、未配备灭火器等安

全隐患共 15 处，均已督促施工单位落实整改。同期，检查辖区

在建工地 3 家次（包括罗湖“二线插花地”棚改项目施工总承包

Ⅱ标木棉岭片区项目），检查发现配电箱跨接线连接不牢固、开

关箱漏电保护装置安装不规范等安全隐患 9 处，出具责令限期整

改指令书 3 份，针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均已督促施工单位完成

了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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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组织开展了事故警示教育会。按照“三会一课一图”的

工作要求，2022 年 4 月 27 日，东晓街道办事处组织召开了东晓

街道“20220425”触电一般事故警示教育会，召集辖区所有在建

工地各参建单位负责人（包括事发项目工地)参加了会议。会议

分析了事故原因，强调辖区各工地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切实加

强工地用电管理，严格落实涉电作业“六个必须”规定要求，坚

决遏制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2）马山木棉岭社区工作站

①属地安全管理职责

根据《深圳市罗湖区街道职能清单》的规定，马山木棉岭社

区工作站负责社区安全管理巡查、上报，社区安全隐患信息综合、

上报；对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生产经营单位口头督促其整改；督

促辖区物业管理处加强安全宣传、演练等活动；发现社区各类违

法行为时，及时上报；协助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

②履职情况

一是组织召开了安全生产工作会议。2022 年 1 月至事发时，

马山木棉岭社区工作站共组织召开了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 9 次、

安全生产培训会 9 次、安全生产警示会 9 次，对社区工作站工作

人员及辖区在建项目各参建单位传递省、市、区、街道对建筑施

工领域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指示要求，要求社区工作站和辖区在

建项目各参建单位紧盯薄弱环节，强化特种作业、涉电作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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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作业等环节的安全检查；重点强调落实好在建工地的常态化巡

查，全力做到“安全隐患当日整改，工地安全牢记在心”。

二是组织开展了安全生产巡查工作。2022 年 1 月至事发时，

马山木棉岭社区工作站对罗湖“二线插花地”棚户区改造项目进

行了 13 次安全生产巡查，共发现安全隐患 27 处，均已督促施工

单位完成整改。

经查，针对此起事故，东晓街道办事处和马山木棉岭社区工

作站作为属地安全管理单位，均履行了本单位的属地安全管理职

责。

五、事故原因及性质

此起事故发生后，事故调查组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共进

行了 5 项技术鉴定，分别为：1.粤南[2022]痕鉴字第 1459 号工

地西侧坡道坡度鉴定报告；2.粤南[2022]痕鉴字第 1466 号赣

CDS177 号轻型厢式货车是否存在改动鉴定报告；3.粤南[2022]

车鉴字第 722 号赣 CDS177 号轻型厢式货车安全技术状况鉴定报

告；4.粤南[2022]毒鉴字第 1398 号刘佳超的尸体血中精神药品

和麻醉品成分分析和乙醇成分定性定量分析鉴定报告；5.粤南

[2022]痕鉴字第 1458 号赣 CDS177 号轻型厢式货车、刘佳超碰撞

痕迹鉴定报告。根据相关技术鉴定结果，结合东晓派出所委托广

东广正司法鉴定所 2022 年 6 月 16 日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

（粤广正[2022]病鉴字第 16 号）中对刘佳超死亡原因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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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通过对相关涉事企业、个人的深度调查，事故调查组认为，

造成此起事故原因如下：

（一）直接原因

刘佳超安全意识淡薄，驾驶超载的赣 CDS177 号货车行驶到

事发项目工地M01-03地块1#楼和4#楼之间的场内道路爬坡路段

时，操作不当（使用高档位爬坡），造成赣 CDS177 号货车向前

的驱动力小于车辆自重及载货重量所产生的向后拉力，由于事故

车辆事发时制动性能不足（刹车有问题），导致赣 CDS177 号货

车后退失控并侧翻至坡道北侧基坑内，车头发生挤压变形，致使

刘佳超胸部受压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二）间接原因

1.深圳华旺泰公司，将事发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

及相应资质的单位，且未按规定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对建筑

垃圾清运的安全管理不到位。

2.游国新，个人违规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经营业务；对赣

CDS177 号货车的维修养护不到位。

3.深圳怡然建材销售配送公司，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资质；

本单位名下无运输车辆；未按规定建立健全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

度；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情况下，违规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经

营业务；对运输建筑废弃物的车辆及人员等安全管理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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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安绪金汽运公司，未认真督促游国新及时消除赣CDS177

号货车存在的事故隐患，对本单位所属车辆的安全管理不到位。

5.中建八局公司，对事发项目分包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督促

检查不到位。

6.上海建科咨询公司，对事发项目的安全监理监管失职。

（三）事故性质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事故调查组认定此起事故性质

为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六、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根据事故原因调查和事故责任认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

党纪政纪规定，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提出处理意见：

（一）对事故相关企业处理建议

1.深圳华旺泰公司，将事发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

及相应资质的单位，且未按规定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对建筑

垃圾清运的安全管理不到位，未采取有效的技术、管理措施及时

消除赣 CDS177 号货车存在超载装载运输建筑垃圾的事故隐患。

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对事故负有管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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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罗湖区应急管理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对深圳华旺泰公司予以

行政处罚。

2.深圳怡然建材配送公司，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资质；本单

位名下无运输车辆；未按规定建立健全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情况下，违规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经营业

务；对运输建筑废弃物的车辆及人员等安全管理不到位。其行为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对事故负

有管理责任。

建议罗湖区应急管理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对深圳怡然建材配送公

司予以行政处罚。

3.高安绪金汽运公司，未认真督促游国新及时消除赣

CDS177 号货车存在非法改装、维修养护不到位、超载等的事故

隐患，对本单位所属车辆的安全管理不到位。

建议市交通运输局罗湖管理局将高安绪金汽运公司有关违

法违规问题线索移交高安市交通运输局处理，并将处理情况报送

此起事故调查牵头单位（罗湖区应急管理局）。

4.中建八局公司，未及时发现并制止深圳华旺泰公司将事发

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及相应资质的单位，对事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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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包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督促检查不到位。

建议区住房建设局对中建八局公司进行安全生产约谈，并将

约谈情况报送此起事故调查牵头单位（罗湖区应急管理局）。

5.上海建科咨询公司，对事发项目的安全监理监管失职。未

及时发现并制止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及相应资质的深圳怡然建

材配送公司在事发项目工地从事建筑垃圾清运及超载装载运输

建筑垃圾的违法违规行为。

建议区住房建设局对上海建科咨询公司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并将处理结果报送此起事故调查牵头单位（罗湖区应急管理局）。

（二）对政府部门安全监管单位处理建议

区建住中心建筑废弃物管理部，未严格贯彻落实建筑废弃物

管理规定要求，对建筑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废弃物（施工废弃

物）的排放监管不到位。

责成区建住中心建筑废弃物管理部向区住房建设局作出书

面检查，并将书面检查情况报送此起事故调查牵头单位（罗湖区

应急管理局）。

（三）对事故相关企业相关责任人处理建议

1.刘佳超，安全意识淡薄，驾驶超载的赣 CDS177 号货车行

驶到事发项目工地M01-03地块1#楼和4#楼之间的场内道路爬坡

路段时，操作不当（使用高档位爬坡），由于事发前，事故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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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 CDS177 号货车维修保养不到位，事发时事故车辆制动性能不

足（刹车有问题），导致赣 CDS177 号货车后退失控并侧翻至坡

道北侧基坑内，造成事故发生，对事故负有直接责任。

鉴于刘佳超在此起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予追究其责任。

2.游国新，个人违规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经营业务；对赣

CDS177 号货车的维修养护不到位。

建议市交通运输局罗湖管理局依法依规对游国新予以处理，

并将处理情况报送此起事故调查牵头单位（罗湖区应急管理局）。

3.周爱华，作为深圳华旺泰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

未依法全面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督

促、检查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引发此起事故存在的事故

隐患。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

（五）项的规定，对此起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建议罗湖区应急管理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对周爱华予以行政处罚。

同时责成深圳华旺泰公司依据本公司规定对此起事故的发

生负有安全管理责任的事发项目的项目经理龚铁群、执行经理周

维平、安全员张方荣、现场管理人员曾国良进行处理，并将处理

结果报送此起事故调查牵头单位（罗湖区应急管理局）。

4.黄庆云，作为深圳怡然建材配送公司主要负责人（法定代

表人），未依法全面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组织制定本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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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对本单位承接的事发项目的安全生产工

作督促、检查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引发此起事故存在的

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

条第（二）项、第（五）项的规定，对此起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

领导责任。

建议罗湖区应急管理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对黄庆云予以行政处罚。

5.朱平华，作为上海建科咨询公司事发项目总监理工程师，

未严格履行总监理工程师的安全监理监管职责，未认真组织监理

人员对事发项目建筑垃圾清运作业现场进行巡查检查，对事发项

目的安全监理监管失职。对此起事故的发生负有安全监理监管失

职的责任。

建议区住房建设局依法依规对朱平华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

果报送此起事故调查牵头单位（罗湖区应急管理局）。

同时责成上海建科咨询公司依据本公司规定对此起事故的

发生负有安全监理监管责任的安全监理工程师陈小波进行处理，

并将处理结果报此起事故调查牵头单位（罗湖区应急管理局）。

（四）对政府部门安全监管单位相关责任人处理建议

1.朱景新，事发前任区建住中心建筑废弃物管理部部长，负

责建筑废弃物管理部全面工作。朱景新对本部门负责管理的建筑

废弃物纳管范围认识不足，未认真组织本部门工作人员严格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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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深圳市建筑废弃物管理办法》相关要求，对全面抓好本行

业领域建筑废弃物管理工作统筹不力。

责成朱景新向区住房建设局作出书面检查，并将书面检查情

况报送此起事故调查牵头单位（罗湖区应急管理局）。

2.黄军生，事发前任区建住中心建筑废弃物管理部八级职

员，负责建筑废弃物领域行政执法及行政处罚、辖区工地建筑废

弃物排放管理巡查工作。黄军生对本行业领域建筑废弃物的纳管

范围认识不足，未对事发项目的建筑废弃物排放进行有效监管。

责成黄军生向区住房建设局作出书面检查，并将书面检查情

况报送此起事故调查牵头单位（罗湖区应急管理局）。

七、防范和整改措施

此次事故的发生，充分暴露了有关单位在建设工程建筑垃圾

清运过程中日常安全生产管理（监管）存在的不足。为预防类似

事故再次发生，有关单位应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以下整改和防范

措施：

（一）深圳华旺泰公司

一是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深圳市

建筑废弃物管理办法》等规定，委托具备建筑废弃物运输相关资

质和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负责建筑废弃物的运输。二是要按规定

对进入事发项目工地从事建筑垃圾清运作业的作业人员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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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强化对从事建筑垃圾运输车辆驾驶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

技术交底，全面告知作业人员进入事发项目工地从事建筑垃圾清

运作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各类安全风险，提高作业人员自身安全

防范意识。三是要加强对建筑垃圾清运作业现场的安全管理，严

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超载运输建筑垃圾，确保建筑垃圾运输车辆

装载规范、安全。四是要切实加强对进入事发项目从事建筑垃圾

清运车辆维护保养和驾驶员安全操作驾驶方面的安全监管，确保

从事建筑垃圾清运作业的车辆各项性能安全可靠，驾驶员规范操

作驾驶。五是要加强事发项目垃圾清运安全管理的源头治理，明

确相关方面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确保事发项目垃圾清运作业全

过程安全管理责任清晰、规范有序、合法合规。

（二）中建八局公司

一是要加强对建筑废弃物清运分包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协

调管理，督促建筑废弃物清运分包单位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运输条例》《深圳市建筑废弃物管理办法》等规定，委托

具备建筑废弃物运输相关资质和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负责建筑

废弃物的运输。二是要切实加强出入建筑工地运输车辆尤其是轻

型厢式货车从事建筑垃圾清运作业的管理，对出入建筑工地的运

输车辆进行严格查验，严禁不合规的运输车辆进入建筑工地从事

建筑废弃物运输，及时严格制止超载、装载不规范等运输车辆驶

出建筑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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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海建科咨询公司

一是要把建筑工地内从事建筑废弃物清运作业的运输车辆

类型、驾驶员基本信息、车辆维护保养情况等内容纳入监理监管

备案内容，并纳入日常监理监管的范畴。二是要加大对工地建筑

废弃物清运的安全监理监管和检查力度，督促建筑废弃物清运单

位规范装载建筑废弃物，对发现超载装载建筑废弃物和不符合建

筑废弃物运输车辆要求的运输车辆从事建筑废弃物运输的违法

违规行为，要及时督促整改并向建设单位和主管部门报告。三是

要加强对建筑废弃物清运分包单位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

底的监理监管，严格按照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的要求，

督促建筑废弃物清运分包单位加强对建筑废弃物清运作业人员

的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

（四）天健集团公司

一是要进一步全面履行建设单位的安全监管职责，切实加强

对罗湖区“二线插花地”棚户区各改造项目施工过程建筑废弃物

清运作业的监督管理，督促各项目施工、监理、分包等参建单位

依法履行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监理监管职责。二是要切实加大

对罗湖区“二线插花地”棚户区各在建项目的安全生产检查的质

量和频次，要把对建筑废弃物运输单位资质和运输车辆规范装载

情况作为日常检查和监管的重要内容，及时消除由此引发的各类

事故隐患，确保各建设项目全过程安全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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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区住房建设局

一是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逐条对照《深圳市建

筑废弃物管理办法》的各项规定要求，全面加强本行业（领域）

在建项目建筑废弃物清运的安全监管，切实履行好“管行业必须

管安全”的安全监管职责，力戒本行业（领域）存在安全监管的

盲区和薄弱环节。二是要组织开展本行业（领域）在建项目建筑

废弃物清运安全生产大检查，重点检查建筑废弃物运输企业资

质、运输车辆车型及证照的合规情况和建筑废弃物运输车辆规范

装载等情况，对检查发现存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及资质从事建

筑废弃物运输的单位、运输建筑废弃物车辆不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以及超载运输建筑废弃物等违法违规问题，要依法依规严肃追究

相关单位责任。三是要组织开展全区在建项目各参建单位事故警

示教育，以案说法，督促各参建单位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切实采取有效的安全管理、监管、监理措施，严防类似事

故再次发生。

（六）市交通运输局罗湖管理局

一是要会同住建、交警部门建立完善联动执法机制，形成监

管合力，进一步加强罗湖区总质量 4500 千克及以下货车从事建

筑废弃物运输的执法监管。二是要严格按照《深圳市建筑废弃物

管理办法》的规定要求，加大对建筑废弃物运输单位及其运输车

辆道路运输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严厉查处个人从事建筑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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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经营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

（七）深圳市交通警察支队罗湖大队

一是要始终保持对辖区从事工程运输车辆严打严治的高压

态势，尤其要加大对轻型厢式货车违法从事建筑废弃物运输的整

治力度。二是要加强路面巡逻检查，结合辖区建设工程区域分布

情况，安排精干警力在重点片区、路口设卡执法检查，从严查处

轻型厢式货车非法改装、超载等交通违法违规行为，对检查发现

存在违法违规从事建筑物废弃物运输的车辆，要及时将线索移交

市交通运输局罗湖管理局依法查处。三是要加强道路交通安全法

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培训，强化典型事故案例警示教育和曝光宣

传，强化驾驶员规范操作驾驶，严格按照罗湖区新建项目开工前

安全生产四方约谈制度，对新开工建设项目参建单位进行教育警

示。

（八）东晓街道办事处

一是要组织开展事故警示教育，切实督促辖区住建、水务、

交通等领域在建项目各参建单位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加强建筑废弃物清运作业的安全管理。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对

辖区在建项目工地的安全检查巡查，对检查巡查中一旦发现违法

违规从事建筑废弃物清运作业等问题，要及时将有关违法违规线

索移交建设项目行业主管、交通运输、交警等部门依法依规予以

从严查处。


